
唯
心
聖
教
和
美
道
場
恭
祝
啟
建
週
年
祈
安
消
災
大
法
會
啟
事 

本
道
場
遵
奉 

王
禪
老
祖
慈
悲
聖
示
： 

謹
訂
於
國
曆
一
○
八
年
一
月
四
、
五
、
六
日
︵
農
曆
戊
戌
年
十
一
月
廿
九
、
三
十
、
十
二
月
一
日
︶
三
天
於

彰
化
和
美
道
場
舉
辦
恭
祝
啟
建
週
年
祈
安
消
災
超
渡
法
會
，
恭
請
上

天
下

仰
金
剛
上
師
主
法
及
善
覺
禪
寺
數

位
戒
德
法
師
誦
經
禮
拜
藥
師
寶
懺
、
金
剛
寶
懺
、
三
昧
水
懺
、
地
藏
經
、
齋
天
科
儀
、
圓
滿
供
施
放
焰
口
，

祈
求
風
調
雨
順
，
國
泰
民
安
，
天
災
永
息
，
世
界
和
平
。 

 

法
會
中
設
慰
祭
中
華
民
族
為
國
殉
職
三
軍
將
士
與
中
華
民
族
一
五
六
一
五
祖
靈
諸
眷
屬
，
九
一
七
位

天
子
帝
王
眷
屬
及
三
七
六
二
次
大
小
戰
爭
受
難
諸
眾
靈
，
並
超
拔
本
境
五
音
什
類
，
無
祀
男
女
孤
魂
。
並

以
此
殊
勝
功
德
迴
向
法
界
有
情
無
情
眾
生
三
界
萬
靈
，
上
報
諸
佛
菩
薩
聖
眾
等
慈
悲
加
持
護
佑
之
恩
，
並

答
謝
諸
善
信
大
德
助
成
之
德
，
敬
請
撥
駕
光
臨
參
加
法
會
同
沾
法
益
，
功
德
無
量
。 

本
次
法
會
設
有
諸
靈
蓮
位
，
如
須
拔
薦
超
渡
者
，
請
先
將
左
項
表
格
填
寫
完
成
以
傳
真
或
寄
回
本
道

場
，
俾
便
辦
理
登
記
蓮
位
，
以
免
遺
漏
，
三
天
法
會
誦
經
禮
懺
程
序
如
下
：
歡
迎
屆
時
蒞
臨
拜
懺
消
災
祈

福
，
闔
家
平
安
，
一
切
順
利
吉
祥
，
阿
彌
陀
佛
。 

※
農
曆
十
一
月
廿
八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下
午
兩
點 

演
淨
發
表
引
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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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：︵
０
四
︶
七
五
六
六
五
九
０      

傳
真
：︵
０
四
︶
七
五
六
六
五
八
０ 

郵
政
劃
撥
：
二
二
六
七
四
七
八
三 

 
 

 

戶
名
：
張
昌
銘 

八
點 

 
 

 
 

早
供 

九
點 

 
 

 
 

藥
師
寶
懺
上
卷 

十
點 

 
 

 
 

藥
師
寶
懺
中
卷 

十
一
點 

 
 

 

藥
師
寶
懺
下
卷 

十
二
點 

 
 

 

午
供 

十
二
點
三
十
分 

午
餐 

十
四
點       

三
昧
水
懺
上
中
下
卷 

十
七
點
十
分 

 

彌
陀
經
薦
食 

十
八
點
十
分 

 

晚
餐 

農
曆
十
一
月
廿
九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八
點 

 
 

 
 

早
供 

八
點
五
十
分 

 

金
剛
寶
懺
上
卷 

九
點
四
十
分 

 

金
剛
寶
懺
中
卷 

十
點
二
十
分 

 

金
剛
寶
懺
下
卷 

十
一
點
十
分 

 

午
供 

十
二
點 

 
 

 

午
餐 

十
四
點       

地
藏
經 

十
六
點       

彌
陀
經
薦
食 

十
八
點     

  

晚
餐 

農
曆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︵
星
期
六
︶ 

八
點 

 
 

 
 

早
供 

九
點 

 
 

 
 

齋
天
科
儀 

十
一
點 

 
 

 

圓
滿
供
薦
食 

十
二
點 

 
 

 

午
餐 

十
四
點 

 
 

 

施
放
焰
口
圓
滿 

 
 

 
 

 
 

 
普
施
迴
向
菩
提 

農
曆
十
二
月
一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 

供
養
佈
施
讚
普
人 

  

嬰

靈

姓

名 

  

供

養

人

姓

名 

   

參
加
超
渡
人
姓
名 

  

拔

薦

人

姓

名 

 

個

人

牌

位 

氏
歷
代
宗
親 

氏
歷
代
宗
親 

祖

先

牌

位 

關
係 

 

桌      

數 

  

拔 

薦 

人 

  

家
宅
、
工
廠 

   

出
生
年
月
日
︵
農
曆
︶

  

聯
絡
電
話 

 

出
生
及
往
生
日

  

報 

恩 

人 

五
、
參
加
普
渡
讚
普
菜
桌 

四
、
超
渡
嬰
靈
往
生
西
方
佛
淨
土
︵
墮
胎
或
流
產
者
祈
佛
牽
引
往
生
西
方
︶ 

三
、
超
渡
住
家
工
廠
地
基
主 

二
、
超
渡
個
人
累
劫
冤
親
債
主 

二
、
大
蓮
位(

需
供
養
普
桌
三
桌) 

一
、
拔
薦
祖
先
往
生
極
樂
世
界
佛
淨
土 

＊
參
加
超
渡
拔
薦
者
於
戊
戌
年
十
一
月
廿
九
、
三
十
、
十
二
月
一
日
能
夠
來
參
加
法
會
隨
香
禮
懺
功
德
無
量
，
如
時

間
上
關
係
，
務
必
請
於
農
曆
十
二
月
一
日
︵
星
期
日
︶
上
午
前
來
參
香
禮
懺
，
同
沾
法
益
，
消
災
祈
福
，
功
德
圓
滿
。

住 
 

址 
 

及 
 

電 
 

話 

一

桌

貳

仟

元

住 
 

址 
 

及 
 

電 
 

話 

每
一
蓮
位
供
養
金
隨
喜

住 
 

址 
 

及 
 

電 
 

話 

每
一
蓮
位
供
養
金
隨
喜

住 
 

址 
 

及 
 

電 
 

話 

每
一
蓮
位
供
養
金
隨
喜

報
恩
人
住
址
電
話
： 

超      

渡      

事      

項 

每
一
蓮
位
供
養
金
隨
喜

牌 
 

 

位 
 

 

住 
 

 

址 

牌 
 

 

位 
 

 

住 
 

 

址 

每
一
蓮
位
供
養
金
隨
喜

參 

加 

超 

渡 

者 

請 

沿 

線 

剪 

下 

填 

妥 

傳 

真 

或 

寄 

回 

本 

道 

場 

※
宗
主
開
示
恭
設
超
渡
蓮
位
，
每
一
蓮
位
供
養
金
喜
圓
滿
超
之
功
德
。 


